
洞庭船坞 （纸本水彩） 聂仕华

“国难至此， 人人各尽所能，

挽救国运。 ……执笔亦等于持枪

也……” 这是 《乔秋远日记·家信

集》 中收录的革命烈士乔秋远家

书中的一段话， 一个不畏生死为

国赴难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乔秋远 （1909-1942）， 河南

省偃师县夹沟人， 本名乔周冕，

出身书香门第。 抗日战争时期，

乔秋远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在日

本侵略军的“扫荡” 中牺牲， 时

年 33岁。

乔秋远之孙乔海燕， 根据曾

祖父乔荣筠所珍藏的祖父乔秋远

生前的日记和家信， 进行编辑整

理出版此书。 作为一部特殊的文

学作品， 书中记叙了一个知识青

年抗战前如何一门心思考大学，

抗战爆发后如何走上民族解放最

前线的心路历程； 也再现了八路

军抗战、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

地的真实情景， 是珍贵翔实的历

史资料。

乔秋远的人生可细梳为三个

阶段， 即开封小学教师、 北平求

学和特派记者。 三种不同身份的转

化， 勾勒出他思想的日益成熟和成

长阅历。

1934 年—1936 年， 乔秋远

在开封师专附小担任教师。 这一时

期， 他在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对未来

的迷惘， “孤寂” “忧郁” “痛

苦” 等字眼频现。 然而， 谁不是在

彷徨中跌跌撞撞前行呢？ 1935 年

7月， 乔秋远在给他的叔父信中坦

诚了自己求学的想法， 他决定辞职

奔赴北平读书， “人们的理想是要

追求的。”

1936 年 7 月， 乔秋远来到北

平， 准备参加北大注册生的考试。

他每日早起读英文，学数学，看报

纸，期求读书之梦如愿以偿。 然而，

时局的变幻莫测， 尤其是 1937 年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他在北平

寻求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 他终于

意识到， 在民族存亡之际， “个人

的进退倒是其次”。 他发出“国将

不国， 家无以为家， 个人之一介生

命何足惜” 的呐喊， 踏上寻求另外

一条通往光明自由的路。

1937 年 8 月 27 日， 乔秋远

的日记到此戛然而止。 从他的家信

中， 我们得以窥见他后来执笔抗日

的情景。 抗战爆发后， 北平沦陷，

乔秋远逃难返回故乡， 在 《河南民

国日报》 担任记者。 他多次深入前

线作报道， 用一支笔“为民族国家

计”。 他经历徐州会战， 在黄泛区

报道灾情、 灾民， 撰写考察文章，

并远赴延安， 在太行山、 晋陕两地

报道八路军抗战和中共抗日根据地

的真实情况。 直至 1942 年 5 月，

乔秋远在日军“扫荡” 中不幸牺

牲。

我们一页页翻阅这些来自 80

年前带着战火硝烟气息的日记、 书

信， 走进这样一个平凡的英雄人

物。 我们往往认为一个英雄的诞

生， 他天生就带有英雄气概。 其实

不然， 谁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平

凡之人呢？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

平凡， 他于我们而言是可亲可真

的。 我们从中可衍生出这样一种信

念———“我们人人都可成为危难之

时的英雄”。

■法官手记

暗夜无边，总有微光在
□朱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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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康熙帝如此看待清官
□沈 栖

■并非闲话

让法律撑起公务员脊背
□刘诚龙

河南永城的两位官员， 因贯彻

执行了领导的“会议纪要”， 被判

滥用职权罪。 简要言之是， 领导要

给房老板多赚钱， 在原楼房设计之

上， 给几栋楼增加楼层 （江南世家

小区 A2 号楼 、 A3 号楼增加的

7915.77 平方米建筑， 形成违法

收入 1806.8378 万元）， 领导把

相干单位领导喊来开会， 做了个会

议纪要， 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

主任夏明旭与该中心时任用地规划

股股长刘予永， 据白纸黑字的纪

要， 给老板办了。

夏刘给办了， 事没办砸， 人办

砸了， 办得差点把自己办到监狱里

去了， 被判决是构成滥用职权罪，

但免予刑事处罚。 夏刘两位狱是没

进， 誉是受损； 警察没对他俩怎么

样， 警示对他俩是教训深刻的， 听

说， 职务给撤了， 子女前途也将受

些影响的。 两位好生委屈， 夏刘不

下流， 没贪污， 没受贿， 也没枉

私。 听的是领导话， 行的是纪要

文， 却是要被审判。 夏刘冤不冤

啊， 比窦娥还冤。

不冤! 夏刘是专业人员， 他

们晓得纪要是纪要， 纪要却是违法

的； 领导话， 没法律大， 会议纪要

也没法律律条大， 领导话不能违，

法律条就可以违？ 法官判定其违

法， 持之有据的. 《公务员法》 第

五十四条规定： “公务员执行公务

时， 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

误的， 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

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 上级不

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 或者要求立

即执行的， 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

或者命令， 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

责， 公务员不承担责任； 但是， 公

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

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据说， 这个还是法官第一次用

《公务员法》 作这般判决， 这判决

的意义是， 对违法执行领导决策

的， 也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对这个判决， 举双手赞成，

法官判决得好啊。 在领导话与国家

法之间， 公务员只执领导话， 不执

国家法， 这情形也久矣。 这是法治

社会大弊焉， 恶疾焉， 怪病焉。 这

病入了腠理， 还是入了肌肤， 抑或

是入了骨髓？ 反正得治了嘛。 法官

这么判， 让公务员晓得， 固然要听

领导话， 却第一要执国家法。 领导

话与国家法一致， 听领导话； 领导

话与国家法不一致， 听谁的？ 听法

的。 听法， 不是叫不听话， 而是用

法去解话， 用法去堵违法的话。 若

是这个判决， 可以唤醒公务员比尊

重领导更尊重法律， 那其欣喜为何

如？

政令畅通， 告诉我们的是， 下

属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法令

畅通呢， 告诉我们的是， 下属不能

搞上头违法下头也违法。 上头固然

权滥， 乱发话， 下头也多心滥， 乱

谄媚。 下面阿谀奉承， 溜须拍马，

阿意取容， 吮痈舐痔， 曲意奉迎，

唯领导马首是瞻， 这些， 都见得蛮

多吧。 有些是慑于权力， 干部是被

动的， 但主动那么干的， 也不少。

河南这个判决告诉干部们， 下属

们： 法律给撑腰呢， 诸位在领导面

前， 可以挺起腰杆； 可以顶起法

律， 不去背锅。

不敢抗辩， 不敢亮剑， 不敢执

法， 咱们一些干部纵然无心去拍

马， 也多是无意来壮骨。 上下级关

系里， 患软骨病的， 不在少数。 我

对河南这个判决， 歌颂不已， 想的

是， 让法律撑起公务员脊背， 治好

官人软骨病， 个个变成硬骨头。

倘论清代历代皇帝， 谁最看

重清官， 无疑首推康熙。 他力主

“官以清廉为本”， 表彰的清官如

“实天下廉吏第一” 的于成龙 （山

西人）、 “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

的张伯行， 至今仍传颂于世； 他

嘉赏的清官在谕旨中更是屡有所

见： 郭琇“鲠直敢言”， 彭鹏“有

胆量， 无朋比”， 于成龙 （汉军镶

黄旗人） “廉能称职， 诚心爱

民”， 施世纶“操守果廉” ……

康熙帝之所以看重清官， 是

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 从朝廷到

地方都普遍存在着贪墨腐败 ，

“世风浇漓， 人皆不能洁己自爱，

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 它

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和民心的

稳定。 在他看来， 朝廷的部院官

员应该“操守兼善”， “外官惟以

清廉为要”， 而现实情形是“今部

院中欲求清官甚难”， 而因为贪腐

“一省易一大吏， 一方百姓不能无

累”。 康熙帝在 《廉静论》 中引用

《管子》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和 《汉诏》 “吏不廉平， 则治道

衰” 以告诫朝臣大吏。 由此， 他

主政时增设六科给事中， 以加大

对各级官吏的监督； 重视律例的

修订， 以律例要求臣僚奉公守法，

清正廉洁 ； 同时在用人方面 ，

“廉介者， 宜举而不宜黜， 贪酷

者， 宜揭参而不宜徇隐”。

然而， 康熙帝的治腐不可能

创建一个廉洁政府， 因为这些官

员都是他的家奴， 要依凭他们的

“效忠” 来实现专制统治， 因此，

“朕于大臣官员， 每多包容之处，

不察于细故也”。 “包容” 到什么

程度？ 康熙四十八年上谕： “所

谓廉吏者， 亦非一文不取之谓。

若纤毫无所资给， 则居常日用及

家人胥役， 何以为生？ 如州县官

只取一分火耗， 此外不取， 便称

好官。 若一概纠摘， 则属吏不胜

参矣。” 被康熙帝誉为“居官甚

优， 操守清洁” 的福建巡抚陈瑸

不以为然， 曾奏称： “贪官不在

所取之多寡， 取一钱， 即与取千

百万金等， 必一钱不取， 方可谓

清廉。” 虽说陈瑸病故后， 康熙帝

肯定“今观其居官实践所奏之言，

诚清廉中之卓绝者， 似此不加表

扬赐恤， 何以示劝？” 但在具体处

置被弹劾的问题官员时， 康熙帝

还是给那些明为“只取一文”

“一分火耗”、 暗滋贪欲无艺的官

员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如此标榜

“清官”， 显然是有悖于“治天下

以惩贪奖廉为要” 的吏治初衷，

从而形成官场道德的错位， 贪风

日盛。

有功绩而又忠诚的官员， 康

熙帝往往袒护之， 尤其是那些曾

被他嘉奖过的“清官”， 即使日后

查有贪腐劣迹他也是“眼开眼

闭”， 以不损“圣德”。 张鹏翮便

是典型一例。 此人自康熙九年中

进士， 历任中枢地方要员， 康熙

视之为“一介不取， 天下廉吏，

无出其右者” 而被任命为河道总

督。 殊不知， 他是个伪君子、 两

面人。 康熙四十三年， 张受到弹

劾： “奏销钱粮， 浮冒十三余万

两， 应交刑部治罪”。 康熙帝则替

张辩护： “河工钱粮， 原不限数，

一年水大， 则所需者多， 水小则

所需者少。 谓张鹏翮小有所取，

亦未可知； 谓以十三万两入己，

必无其事。” “亦未可知” 是对张

“小有所取” 的模棱两可的辩解；

而“必无其事” 则是公然替张解

脱。 更有甚者， 康熙帝非但不加

追究， 反而下令给张叙功， 说他

“治河不辞艰瘁， 又清洁自持”，

加官太子太保。 其实， 康熙帝对

张鹏翮是贪是廉心知肚明。 翌年

三月， 康熙帝在苏州过生日 （即

“万寿节”）， 召见张时说： “一介

不取未必然。 取与不取， 惟尔自

知之。”

“清官多刻”， 这是康熙帝晚

年对清官的批评。 “刻” 者， 刻

薄、 刻板、 刻峭、 刻毒、 苛刻也，

“刻则下属难堪”， 因此在康熙帝

看来， 清官多为不近人情， 不合

人群。 他眼中的清官， 如施世纶，

“其操守果廉， 但遇事偏执”； 杨

名时 （李光地门生） “赋性乖

异”； 赵申乔“甚清廉， 但负气，

人皆畏其口直”。

行笔于此， 我忽而想起了明

代万历帝对海瑞的评价： “瑞在

世庙时， 直言敢谏， 有披鳞折槛

之风； 清约自持， 有茹蘖饮冰之

节。 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 而用

之以镇雅俗， 励颓风， 未为无

补。” 在我看来， 康熙帝看待清官

与万历帝大致类乎。

■八面来风

戴上耳机
□卫建萍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稳定可控， 上海

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已然回归。 地铁里，

人群川流不息， 熙熙攘攘， 客流量已基

本恢复如常。 在刚刚过去的酷热夏天，

从炙烤发烫的马路钻进凉爽宜人的地下

铁， 倒真有几分享受呢。

然而， 欣喜于阴凉， 却又烦恼于嘈

杂， 尤其是各种噪音此起彼伏。 有人打

电话， 大着嗓门侃侃而谈。 有人扎堆聊

天， 霸总小蜜绩效考核， 张家长李家

短， 如入无人之境。 最为讨厌的是刷短

视频又不戴耳机， 只顾自己乐呵， 完全

无视周围人的厌烦及不满。 对第三种情

形， 因了现在上海地铁有禁止手机声音

外放的规定， 笔者曾数次上前请求“静

音”。 还算好， 大部分都能立即关掉声

音， 也有个别表示不服， 或者走几步离

远点继续播放， 或者拉下脸说： “你去

投诉好了”。 哎， 笔者也纳闷， 车厢这

么多人， 你吵着人家了， 咋就没点内疚

呢？

如今， 地铁是我们离不开的公共

空间。 截止 2021 年底， 上海地铁已拥

有 20 条线路共计 825 公里， 承运量日

均达 978 万人次， 里程、 运量都是全

国第一。 其中 11 号线全长 82 公里，

连接沪苏两地， 是国内首条跨省地铁。

地铁为我们带来便捷的交通， 地铁环

境也需要每一位乘客悉心爱护。 《上

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明文规定，

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 车厢

内不得饮食、 大声喧哗， 等等。 地铁

方面还曾提醒车厢内少翘二郎腿， 尽

量多让出一些空间给到其他乘客。 是

呀， 车厢毕竟是一个逼仄的场所， 你

多占一尺， 旁人必须让出十寸。 你这

边噪音不断， 旁人就不得不“闭耳塞

听”。 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

为此， 笔者建议， 一方面， 对地铁

禁音、 禁食等规定， 地铁方面还可以继

续加大宣传力度， 以车厢海报、 手环广

告等形式安民告示， 以利于乘客自我约

束， 也为笔者等好管闲事者增加底气。

另一方面， 大力倡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

乘运规定， 不给其他乘客造成困扰。 地

铁车厢好比一艘渡船， 让我们同舟共

济， 以每一个人文明得体的言行举止，

不断使大家的乘车体验更加友好舒心。

漫漫乘车路， 你刷短视频， 没问

题， 那就别忘了戴上耳机， 拜托！

金秋风华 杨靖 篆刻


